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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备忘录旨在为拟在开曼群岛（下称“开曼”）组建豁免有限合伙的人士而准备。本备忘录概括

介绍开曼法律对成立和运作豁免有限合伙的要求，内容并非详尽无遗，只是希望作为概览为客户

提供帮助。本所建议客户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寻求开曼法律咨询。 
 
本所亦建议客户在开曼成立豁免有限之前咨询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税务、法律及其它专业顾问。 
 
拟成立公司从事保险或互惠基金业务的人士，请索阅本所为相关问题而另外准备的备忘录。 
 
本备忘录基于截止于 2008 年 9 月的相关法律及惯例而作出。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 
 
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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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概述 
 
规范开曼合伙的组成和运作的主要法规是： 
 
(a)    《合伙法》，及 
(b)    《豁免有限合伙法》（以下合称为“《法律》”）。 
 
“合伙”在《法律》中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而共同经营某一业务的人之间存在的关系”。 
 
合伙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并应诉，且在开曼法律下，合伙能以其字号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法律》允许为任何合法目的而成立豁免有限合伙，亦允许为在开曼境内或者从开曼或其他地方

所要实现的目的而成立豁免有限合伙，只要是依据《法律》条款，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权

力，并且遵守《法律》载明的条件、限制、约束和责任。豁免有限合伙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注册

登记要求而得以注册登记。(请参见下文“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 
 
豁免有限合伙不得与开曼的公众进行营业，除非为开展在开曼境外的业务所必要。除了这一限制

外，对于开曼豁免有限合伙可以合法经营的业务类型没有进一步的限制。豁免有限合伙可以在开

曼境内的任何营业地或者通过在开曼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电子方式进行营业。 
 
1.2. 豁免有限合伙的组成 
 
《法律》规定豁免有限合伙必须具有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个有限合伙人。若豁免有限合

伙的资产不足时，普通合伙人有责任承担豁免有限合伙的全部债务和义务。 
 
并非仅限于自然人才能作为豁免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责任

形式为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的法团，合伙或者有限合伙人都可以成为豁免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或有限合伙人。 
 
至少要有一位普通合伙人与开曼有“当地联系”。换言之，至少有一位普通合伙人必须： 
 
 (a)  若为自然人，则是开曼居民； 
 

(b)  若为公司，则是注册于《公司法》之下的公司，或根据《公司法》注册为境外公

司；或 
 

(c)  若为合伙，则是根据《法律》的要求完成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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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责任 
 
普通合伙人必须在任何时候均为豁免有限合伙的利益而行事。当豁免有限合伙的资产不足以清偿

债权人时，普通合伙人有责任承担豁免有限合伙的所有债务和义务。豁免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则没有承担豁免有限合伙的债务和义务的法律责任，除非合伙协议约定其承担责任，并且有限合

伙人承担的范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如下文）。 
 
所有信函、合约、契据、文书或其他任何文件均必须由普通合伙人代表豁免有限合伙订立。有限

合伙人不参与豁免有限合伙的经营。若有限合伙人确实参与了合伙业务的经营，且与豁免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之外的人士进行交易，则当豁免有限合伙无力偿债时，该有限合伙人将如普通合伙人

一样承担责任。然而，该有限合伙人仅在以下情形下对如下人士承担责任，即该人士与豁免有限

合伙进行交易，并且在这一期间内，该人士事实上知悉该有限合伙人参与了豁免有限合伙的经

营，并在当时合理地相信该有限合伙人是一位普通合伙人。 
 
除此之外，《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合伙人不会因参与以下任何一种“安全港”活动而被视为《法

律》意义下的参与豁免有限合伙业务的经营： 
 

(a) 作为豁免有限合伙的承办商，或豁免有限合伙的代理人或雇员；或 
 
(b) 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承办商，或豁免有限合伙的代理人或雇员；或 
 
(c) 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董事、高级职员或股东（在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情形下）；或 
 
(d) 就豁免有限合伙的业务向普通合伙人提出建议；或 
 
(e) 调查、审阅、批准或被告知豁免有限合伙的帐户或经营情况；或 
 
(f) 就豁免有限合伙的特定债务或者一般性地作为豁免有限合伙的担保人或保证人；或 
 
(g) 批准或不予批准合伙协议的修改；或 
 
(h) 就以下事宜行使有限合伙人的投票权： 
  

(i) 豁免有限合伙的解散和清盘； 
 

(ii) 豁免有限合伙购买、出售、交换、出租、抵押、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或

转让资产，或者豁免有限合伙的资产被购买、出售、交换、出租、抵押、

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或转让； 
 

(iii) 豁免有限合伙的负债或负债的展期； 
  

http://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http://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6 of 11 

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iv) 对豁免有限合伙业务性质的改变；  
 
(iv) 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的接纳、撤任或退出以及此后豁免有限合伙业务

的继续；或 
 
(vi) 一个或多个的普通合伙人与一个或多个的有限合伙人有实际或潜在利益冲

突的交易。 
 

显然，有限合伙人是否违反有关参与经营合伙业务的禁止，需要根据事实进行个案分析。 
 
1.4 豁免有限合伙的财产 
 
任何转让给一个或多个普通合伙人的（或由其代为持有的）豁免有限合伙的财产，或者任何转让

给豁免有限合伙本身的财产，均被视为由普通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条款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豁免

有限合伙的财产。 
 
1.5 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办事处 
 
每一豁免有限合伙均必须拥有一个位于开曼的注册办事处，用于司法文书的送达以及作为所有通

知和信件的收件地址。 
 
2.  注册登记 
 
2.1 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 
 
为实现对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普通合伙人必须向豁免有限合伙注册处（下称“注册处”）

提交一份由其本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的说明（下称“说明”）。说明列出以下内容： 
  

(a)  豁免有限合伙的名称；－ 
 

豁免有限合伙的名称均必须包含 “Limited Partnership”的字眼或其缩写“L.P.”。特定

用语的使用受限制。对因任何原因将蓄意或可能造成误导的名称，注册处或将拒绝

注册登记。 
 

(b)  豁免有限合伙业务的一般性质； 
 
(c)  注册办事处的地址； 
 
(d)  豁免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如有），若是无限期，一份载明“无限期”和豁免有限

合伙开始日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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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普通合伙人的全名/全称和地址，若普通合伙人是公司法团，则成立证书和有效存

续证明必须存档备案1；以及 
 
(f)  一份声明，内容是豁免有限合伙将不会与开曼境内的公众进行营业，除非是为开展

开曼境外的合伙业务所必要。 
 
若在豁免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间，上述说明中的内容发生任何变化，必须在 60 日内向注册处提交一

份由一位普通合伙人签署的经修改的说明，明确指明所发生变化。 
 
当某一人士或实体不再是普通合伙人，则必须在 15 日内向注册处提交说明存档。在该说明存档之

前，普通合伙人辞任或被撤任的安排或交易均无效。在特定情形下，若普通合伙人辞任或被撤任

的安排或交易是寻求减轻或解除该普通合伙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必须获得受该安排或交易影

响的人士的书面同意。 
 
2.2 注册登记证书 
 
一旦根据注册登记要求提交必要的文件并缴付相关费用，注册处将出具注册登记证书。证书上注

明的日期（通常是文件存档之日）为豁免有限合伙成立之日。注册登记证书是《法律》对豁免有

限合伙组成和注册登记的要求均得以遵守的终结性证据。 
 
2.3 境外合伙的注册登记 
 
《法律》规定任何根据开曼境外法律（下称“境外法”）设立的合伙均可修改合伙协议使其符合

《法律》的要求，并缴付费用和提交说明，从而注册登记为豁免有限合伙，重新注册登记的生效

日期为注册处发出的注册登记证书上记载的日期。 
 
一旦合伙被重新注册登记，境外法就终止适用，但在重新注册登记的生效日之前合伙的作为和不

作为仍受境外法规制。且此等重新注册登记并不： 
  

(a) 创设一个新的法律实体；  
 
(b) 影响之前由豁免有限合伙购买或代表豁免有限合伙购买的合伙财产； 
  
(c) 影响在重新注册登记前完成的行为，或在重新注册登记前豁免有限合伙或其合伙人

或其他人士的权利、权力、授权、职责或义务；或 
 
(d) 使任何由豁免有限合伙、豁免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或其他人士提起的，或者针对豁

免有限合伙、豁免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或其他人士的诉讼程序出现瑕疵。 

                                                 
1  若普通合伙人是在开曼境外注册的公司，或是在开曼根据《公司法》注册的外国公司，则需要存档成立证书和有效存

续证明。若普通合伙人是根据《法律》注册的有限合伙或合伙，则需要存档注册登记证书和有效存续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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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获得将合伙重新注册登记为豁免有限合伙的最初费用和政府年费的资料，请与本所联系。 
 
2.4 特快申请程序 
 
为满足商业要求，《法律》规定了注册登记豁免有限合伙的特快程序。在申请人支付费用后的 24
小时内，可以特快程序完成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并由注册处出具注册登记证书。若需要关于

特快申请程序的进一步信息，请与本所联系。 
 
3. 合伙权益 
 
3.1 有限合伙权益登记册 
 
普通合伙人必须维续一份记载合伙权益详情的登记册。该登记册必须置存于注册办事处。必须列

明每位合伙人的姓名、地址、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以及（如适用）代表返还合伙人部分出资的支

付金额和日期。登记册详情如有变更，则必须在发生变更之日起 21 日内进行更新。登记册在正常

营业时间内供任何人士查阅。 
 
3.2. 合伙权益的转让和抵押 
 
除非经至少一位普通合伙人的事先书面同意，否则任何有限合伙人都不得转让或抵押其拥有的全

部或部分合伙权益。普通合伙人可基于任何原因甚至没有原因而保留这项同意，而不论有限合伙

协议中如何规定。 
 
有限合伙权益的受让人在其受让权益的范围内成为有限合伙人，并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和《法

律》的规定就所受让的合伙权益或部分合伙权益享有转让人的权利并承担转让人的义务。 
 
抵押权人必须将创设抵押的书面通知以及相关文据送达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办事处。 
 
3.3 抵押登记册 
 
普通合伙人必须在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办事处保存一份抵押登记册。抵押登记册应该载明抵押

人、抵押权人、设立抵押的日期、被抵押的合伙权益或部分合伙权益、以及豁免有限合伙注册办

事处收到抵押通知的日期。抵押登记册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应供任何人士查阅。 
 
不同债权人就同一被抵押的合伙权益受偿的先后顺序由抵押权人将创设抵押的书面通知送达注册

办事处的日期而决定。 
 
4. 公共记录及查阅 
 
注册处保存每一根据《法律》注册登记的豁免有限合伙的记录以及该等合伙提交存档备案的所有

说明的记录。  

http://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http://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9 of 11 

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任何人士在缴费后能索取关于豁免有限合伙的注册登记证书的核证本、有效存续证书或者提交注

册处存档备案的注册登记说明的副本或摘要。 
 
5. 诉讼程序 
 
由豁免有限合伙提起或针对豁免有限合伙的诉讼只能针对一个或多个普通合伙人或由一个或多个

普通合伙人提起。有限合伙人通常不能成为此等法律诉讼的当事人。但是，若一个或多个有限合

伙人根据《法律》将如普通合伙人一样承担豁免有限合伙的债务，或需要强制执行向有限合伙人

返还的出资（如有）以清偿或履行豁免有限合伙的债务或义务，则法院允许任何人士参与针对该

等有限合伙人的诉讼，或者提起针对该等有限合伙人的诉讼。此外，若有权提起诉讼的一个或多

个普通合伙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提起诉讼，则有限合伙人能够代表豁免有限合伙提起诉讼。 
 
6. 返还出资 
 
有限合伙人仅能在以下条件下收取从豁免有限合伙资本中作出的代表返还其出资的支付，即在作

出此等支付之时或在紧接此等支付之后，豁免有限合伙有偿付能力。若在收取上述支付后的六个

月内，发现豁免有限合伙无偿付能力，则有限合伙人有义务返还该笔款项（在豁免有限合伙需要

用以清偿债务或履行义务的范围内），并以 10%的年利率按天计付利息。 
 
7. 解散 
 
由豁免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签署的解散通知提交注册处存档备案时，豁免有限合伙解散。豁免

有限合伙不能经合伙人的行为而解散。经一位合伙人或债权人申请，法院或会判令解散豁免有限

合伙，并就豁免有限合伙的清盘作出判令或指引。 
 
《法律》又规定不论合伙协议以明示或默示条款作出任何相反约定，唯一或最后一位普通合伙人

的死亡、精神失常、退休、破产、进入清算程序、辞职、丧失偿付能力或解散均将造成豁免有限

合伙的立即解散，在此种情况下必须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法院的判令立即对豁免有限合伙进

行清盘。然而，若在解散之日起 90 日内，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选出一个或多个新的普通合伙人，

则豁免有限合伙的业务将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而承继。 
 
在遵守合伙协议中以明示或默示条款作出的相反约定以及《法律》对自动解散的规定（见上文）

的前提下，豁免有限合伙不因以下事由终止或解散－ 
 

(a) 一个或多个有限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的变更； 
 

(b) 转让有限合伙人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或在有限合伙人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上设立

抵押；或 
 

(c) 有限合伙人丧失行为能力、死亡、破产、解散或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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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免税承诺 
 
由普通合伙人提出申请后，总督可就豁免有限合伙作出承诺：对于豁免有限合伙、任何合伙人就

豁免有限合伙的运作或资产、或者豁免有限合伙人的合伙权益，开曼此后通过的任何对利润、所

得、收益或增值征税的法律均不适用。此项免税承诺亦可规定豁免有限合伙的义务或者合伙人的

权益无需缴付上述税项或具有遗产税或继承税性质的税项。总督作出的上述免税承诺的有效期不

超过 50 年，自申请获得批准之日起计算。 
 
9. 年度申报 
 
在每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豁免有限合伙必须向注册处提交一份最新的说明，确认在过去的一年中

合伙并未与开曼公众进行营业，除非为了开展豁免有限合伙在开曼境外的业务所必要。年费亦须

缴付。 
 
10. 法定的审计要求 
 
没有对豁免有限合伙帐户进行审计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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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并不是法律意见，其内容并非详尽无遗，只可作为概览及一般参考资料。感谢您的垂阅! 

 
自从 1928 年设立以来，康德明律师事务所始终走在离岸法律服务的最前列。1982 年，康德明律师事务

所在根西岛设立代表处，作为服务欧洲客户的基地（后被 1998 年设立的伦敦代表处代替），成为全球第一

家跨出母国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离岸律师事务所。此后，又成为第一家在亚洲开拓业务的离岸律师事务所，

分别于 1985 年和 2001 年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代表处。2008 年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继续发展，随着 2008 年 3
月莫斯科代表处的开设，成为第一家在俄罗斯设有代表处的离岸律师事务所。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拥有超过 500 名员工，其中律师超过 150 位，能够根据安圭拉、百慕大、英属维尔

京群岛、开曼群岛和毛里求斯的法律提供服务。除前述五地外，亦已在迪拜、香港、伦敦、莫斯科和新加

坡设立代表处。通过不懈地为客户提供有关离岸公司法和商法，以及商业诉讼和私人客户业务的全方位的

及时周到的服务，康德明律师事务所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尊重。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联属公司（Codan）提供注册代理人，注册办事处，公司董事和秘书服务，以及专

业化的公司管理服务。已形成全球网络的特许信托公司（Codan Trust）提供建立和管理信托的多元化服

务，服务范围从为私人客户管理家庭信托，到为高度复杂且不断创新的企业创投设计架构（包括为证券化

架构设计特殊目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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